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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于承受短路能力的要求

  1.1 概述

    变压器应能在本标准第1.2条规定的条件下承受外部短路的热，动稳定效应而无损伤。

    外部短路包括三相短路、相间短路、两相接地和相对地故障。这些故障在绕组中引起的电流在本
标准中称作 “过电流”。

  1.2 过电流条件

  1.2.1 具有两个独立绕组的变压器

  1.2.1.1 三相或三相组变压器的额定容是分为三个类别：

    第I类：小刊150kVA，
    第II类：3150～40p00kVA；

    第m类：4p00 0k VA以上。
  1.2.1.2 对称短路电流 （有效值见本标准第2.1.2款）对于容量为第II类和第III类的变压器应使用
变压器的短路阻抗加上系统的阻抗来计算。对于容量为第I类的变压器，如系统短路阻抗大于变压器
短路阻抗的5％时，短路电流计算同上，否则系统短路阻抗忽略不计。短路电流的峰值应按照本标准
第2.2.3款计算。

  1.2.1.3 以额定电流 （主分接）下的阻抗电压表示的变压器短路阻抗的典型值，在表1中给出。如

果需要较低的阻抗电压值，则变压器承受短路的能力须经制造厂与使用部门协商确定。
                    表1 具有两个独立绕组的变压器的典型的阻抗电压值

              额定容量，kVA ｝ 阻抗电压，％

                        630及以下 ！ 4.0

                            631～1250                      I                         5.0

                          1251～3150                      I                         6.25

                            3151-6300                       1                         7.15

                          6301～12500                     I                         8.35

                        12501-- 25000                   1                        10.0

                          25001～200000

    注：①额定容量大于200 M V A的变压器的典型阻抗电压应另行协商确定。

      ② 当三相组系由几台单相变压器组成时，额定容量的值适用于三相组。

      ⑧ 不同额定容A及电压等级的具体阻扰电压值，见相应国家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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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 为了获得设计和试验所需的对称短路电流，应由使用部门提出系统的短路表观容量，当未
提出时应按表2选取。

                              表2 系统的短路表观容量

方卜亩
  1.2.2 多绕组变压器和带有稳定绕组的变压器及带有第三绕组的自藕变压器
    绕组 （包括稳定绕组和辅助绕组）中的过电流应根据变压器和系统的阻抗来确定。应该考虑到来

自旋转电机或其他变压器以及不同型式的系统故障可能反馈的影响。这些系统故障可以在运行中产生，

例如相对地和相间的故障，都与系统及变压器的接地条件有关。每个系统的特性 （至少是短路水平和
零序阻抗与正序阻抗之比的范围）应由使用部门在询价及订货时提出技术要求。
    当变压器及系统的合成阻抗导致的过电流超过按表1及表2的数据所计算的值时，制造厂应将变

压器可以承受的最大过电流通知使用部门。这时，使用部门应采取措施把短路电流限制到制造厂指明
的过电流值。

    二相变压器的稳定绕组应能承受由不同型式的系统故障产生的过电流，这些故障可以在运行中产
生，它们与相关系统的接地条件有关。

    对于多绕组变压器中的辅助绕组，设计成在端子上能承受短路的能力可能是不经济的。此时，必
须采用适当的方法 （如采用串联电抗器，或熔断器）来限制过电流的作用。尚应注意防止在变压器与
其保护装置之间的线路上发生故障。
    在由单相变压器组成三相组的情况下，除非使用部门已确定将采取特别保护措施以避免相间短路

外，稳定绕组应能承受其端子上的短路电流。
  1.2．a 增压变压器

    增压变压器的阻抗值可以很低，所以绕组中的过电流主要是由变压器安装位置处的系统特性来确
定。这些特性应由用户在询价及订货时提出。
    当变压器与系统的合成阻抗导致的过电流超过按表1及表2的数据所计算的值时，制造厂应将变

压器可承受的最大过电流通知使用部门。这时，使用部门应采取措施将短路电流限制到制造厂指明的
过电流值。

  1.2.‘ 直接与其他电器相连的变压器

    当变压器直接与其他电器相连接时，这些电器的阻抗也将限制短路电流。对变压器、系统及变压
器直接相连的电器的阻抗之总和可加以考虑，这一点须由制造厂和使用部门协商确定。
    如果发电机与变压器之间的连接使得相间或两相接地故障的可能性在这范围内可以忽略不计时，

则上述说明也适用于发电机用变压器。

    注：如果发电机与变压器系按上述情况连接，同时采用中性点接地的星形一三角形联结的发电机用变压器。那么当

        连接到星形联结绕组的系统发生线对地故障时，就可能发生最严重的短路情况。

  1.2.5 特殊变压器

    变压器承受由于运行方式或特殊使用场合 （如电炉变压器及牵引变压器）所引起的频繁过电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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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应由制造厂与使用部门协商确定。

  1.2.8 分接变换装置

    当变压器有分接变换时，则分接变换装置应和绕组一样能够承载由短路产生的同样的过电流。
  1.2.7 中性点端子

    星形联结或曲折形联结的中性点端子，应按可能流经这个端子的最大过电流设计。

2 承受短路的能力的验证

  2.1 承受短路的耐热能力

  2．1.1 概述

    变压器承受短路的耐热能力应根据计算验证。
  2. 1.2 双绕组变压器对称短路电流I值

    三相变压器对称短路电旅有效值按下式计算：

                        I＝一一U－一一
                                    、／万 (Zt＋ZS）
                                                ， U。 2
                                                                    乙 ： ＝一 异一

                                                                          占

式中： I— 对称短路电流，kA,
      2：— 系统阻抗，每相欧姆，
      U,— 系统额定电压，
        S— 系统短路表观容量，MVA。

    U和Z，按以下规定：
    a. 对于主分接

    U为所考虑的绕组的额定电压UN，以kV表示。
    2：为折算到所考虑绕组的变压器的短路阻抗，按下式计算：

                                          。 U，．um,
                                                                  乙 t＝一－‘‘－气片‘一

                                                        100．J N

式中：2：— 短路阻抗，每相欧姆；
    UZ— 折算到参考温度时额定电流下的阻抗电压，以百分数表示，
      SN— 变压器的额定容量，MVA。

    b. 除主分接外的其他分接

    U为所考虑绕组在相应分接的分接电压（(kV).
    zt为折算到所考虑的绕组在相应分接的短路阻抗，以每相欧姆表示。
    对于第I类容量的变压器，如果系统的短路阻抗等于或小于变压器短路阻抗的5％，则在计算中

将其忽略不计。

  2.1.3 对称短路电流I的持续时间

    当使用部门未提出其他要求时，用于计算承受短路耐热能力的电流I的持续时间为2 so
    注：对于自祸变压器和短路电流超过+2:.倍额定电流的变压器，经制造厂与使用部门协商后，采用的短路电流的持

          续时间可以小于2 S.

  2.1.4最高平均温度01的最大允许值

    以线圈的起始温度e。为基础，其值为最高允许环境温度与额定条件下电阻法测量的线圈温升之和
（如果这一温升值没有得到时，亦可采用与线圈绝缘耐热等级相对应的温升），当按2.1.2款所计算的
电流值和2. 1.3款的持续时间承载后，线圈任意分接的最高平均温度e，不得超过表3中规定的e：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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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 短路后，线圈平均温度02的最大允许值

l}                    A牛牛事
  2.1.5 温度0l的计算
    短路后，线圈达到的最高平均温度0；由下面公式计算而得到：

                              0l＝00＋a·Jz·t·10一3

式中：01— 最高平均温度，℃，
      00— 线圈的起始温度（℃），它是冷却介质的最高温度与线圈温升限值之和。例如，对于

          空气冷却的油浸式变压器0。为105'C，水冷却的油浸式变压器则为950C;
      J 短路电流密度，A/ mm2，
      t一一特续时间，s，

      a—      1/2 (02+0o）的函数，见表40

                          表4 对应于1/2 (Oz＋90）函数的。值

口口二
  2.1二多绕组变压器和带有稳定绕组的变压器及带有第三绕组的自祸变压器的对称短路电流I值
    过电流按1.2.2款的规定计算。每一个线圈的最高平均温度按2.1.3.2.1.4及2.1.5款计算，其值不应

超过表3中列出的最大允ii植。
  2.2 承受短路的动稳定能力
    2.2.1 概述

    变压器承受短路的动稳定能力由试验或参考类似变压器的试验来验证。
    短路试验是特殊试验，按下述各款进行。
    容量为第皿类的变压器一般不能按照本标准进行试验。
    多绕组变压器和自祸变压器的试验条件，通常由制造厂与使用部门协商确定。

  2.2.2．，  %jM裳'fll' lEf豫'#2.2.2.1   p }E  b L  } i   1可投人运行的，，压器上进行。、路试验期间，对变压器性能不
产!}}ulal}7鉴 (}J#aaaJ}}}h}}}> p鉴}2.2.2..2  tW*EA7GB 1094.1-85 (($,)j V=FA’第一，。。贝。》规定的出厂试验之后再进行短
  路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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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绕组带有分接，必须在短路试验所在的分接位置上测最电抗，需要时也对电阻进行测量。

    所有电抗测量达到的复验性应在士0.2％以内。
    试验报告包括出厂试验的结果，在短路试验开始前应备齐。
  2.2.2.8短路试验开始时，线圈的平均温度应在。一401C e

  2.2.3双绕组变压器的短路电流峰值i
    非对称试验电流的第一个峰值按下式计算：

                              宁＝IKvr2-
    式中：对称短路电流1按本标准第1.2.1.2项#12.1.2款确定。

      系数K2「由X/R的比值确定。
      其中：X为变压器的电抗与系统的电抗之和 （Xt+Xs)，以G表示。

            R为变压器的电阻与系统的电阻之和 （Rt+Rs)，以0表示。

    如无其他规定，系数K,1了限制到1.8v下=2.550
    表5规定了对于不同X /R值的K了百值。

                                  表5 系数K v了的值

哥洲十树沐粉卡
    注：X/R在1一“之间的其他值可由线性插人法确定。

    对于第I类容量的变压器且ZS G0.05Zt时 （见1.2.1.2项和2.1.2款）,X和R仅与变压器（Xt和

R：）有关。当Zs >0.05Z：时，X和R与变压器和系统有关（Xt +X：和Rt + Rs）。
    注：当Zs G0.05Zt时，可用U：和U,代替Xt和Rt（用于主分接）。

    其中：U：为参考温度下变压器的阻抗电压，以百分数表示，
          U：为U：的无功分量，以百分数表示，

          Ur为参考温度下的U：的有功分量，以百分数表示。
  2.2.4 双绕组变压器的短路试验电流的值和持续时间
    非对称电流的第一个峰首 （如果短路试验电流的持续时间足够长的话）将变化到对称电YrEI。
    试验中所得到白E碑值电流偏离规定值应不大于5％，而对称短路电流偏离规定值应不大于10%.

短路试验电流的持续时间按本标准第2.2.5.4项的规定。
  2.2.5 双绕组变压器短路试验方法
  2.2.5.1 为了按2.2.4款的要求得到试验电流，电源的空载电压可高于施加电压绕组的额定电压。

绕组的短路可在变压器另一绕组施加电压之后亦可在施加电压之前 （预先短路）进行，前者电压不应

超过绕组额定电压的1.巧倍。
    在单同心式线圈的变压器预先短路时，为了避免铁心的饱和，应将电压施加于远离铁心的一个绕

组，而将靠近铁心的绕组短路。不然的话，试验最初的几个周波中将会产生过大的磁化电流并叠加于

短路电流上。
    对交盈式线圈或者双同心式线圈的变压器，经制造厂与使用部门协商后，才能使用预先短路的方

法。
  2.2.5.2 为了在被试的相线圈中获得短路电流的起始峰值，合闸时应使用同步开关来调节。

    为了验证试验电流i和1值，这些电流应使用示波图加以记录。
    为了在三个相线圈中的一个线圈中获得最大的非对称电流，应在该相线圈收电压过零时合闸。
    注：①对于星形联结绕组，当相电压过零合闸时，可以得到最大的非对称值。峰值电流‘的系统K．可根据线电

          流的示波图确定。对于三角形联结绕组的三相试验，这个条件可以在线电压过零时合闸得到。在预先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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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期间，以最大调试线电压过零时合闸是确定系数K的一种方法。此时，可以从线电流的示波图中找到

          系数K。确定三角形联结绕组相电流的另一个方法是将测童线电流的各个互感器的二次绕组适当地相互连

          接。可利用示波图记录相电流值。

      ②对属于第I类容量星形一曲折形联结的恒磁通调压的变压器，当U=/U.<3（见2.2.3款）时，三相可同时

          合闸而不使用同步开关。对于其他的星形一曲折形联结的变压器，合闸的方式须经制造厂与使用部门协商

          商确定。

  2.2-5.3 对于三相变压器，试验时应使用三相电源，只要满足本标准第2.2.4款的要求即可。如情况
与此不同，则下述单相电源可以使用。对于三角形联结的绕组，单相电源应施加在三角形的两个角上，
试验期间该单相电源的电压应等于三相试验时的相间电压。对于星形联结绕组，单相电源施加于一个
线端与其余两个连在一起的线端上。试验期间，单相电压必须等于三相试验时相间电压的VT12倍。
    注：① 单相电源主要用于第II类和第m类容8t变压器的短路试验，很少用于第I类容最变压器的短路试验。

      ② 对于分级绝缘的星形联结变压器，需要检查中性点绝缘是否能满足单相试脸的要求。

      ③ 对于星形联结绕组，如采用上述的单相试验，电源容里不足而中性点是可以利用时．则经制造厂与使用部

          门协商一致后，单相试验可以在线端与中性点间进行。

  2.2-5.4 在没有特定的技术规范的情况下，对于单相变压器应进行三次试验，其中一次为100％最大
非对称电流，其他二次应不低于75％最大非对称电流值．对于三相变压器，每相的试验次数均为三次，
其中一次应为100％最大非对称电流。不包括用小于70％的规定电流进行的预先调整试验。该试验用来
检验试验装备的固有特性，如合闸时间、电流调整、衰减及持续时间。
    对于第I类容量的变压器，每次试验的持续时间为0.5s，其容许偏差为士10％。单相变压器如无

其他规定，应在不同的分接位置上做三次短路试验，即一次在最大电压比分接上，一次在主分接上，
一次在最小电压比分接上。

    对于三相变压器当采用单相电源时，应做九次短路试验，每一铁心柱上进行3次。如无其他规定，
带有分接的变压器的短路试验，对每一铁心柱应在不同分loft置上进行。即在旁侧的一个铁心柱上，

用最高电压比的分接位置进行3次，在中间心柱上，用主分接位置进行3次，在另一个旁侧的铁IL杜
上，用最低电压比的分接进行3次。当采用三相电源时，应做3次短路试验，并应在三个铁心柱的不
同分接位置上进行。

    对于第II类和第)II类容量的变压器，其试验次数、每次试验的持续时间以及试验所在分接位置均
须由制造厂与使用韶 协商确定。
  2.2二 故障探测和短路试验结果的判断
  2.2.6.1短路试验前，应按本标准第2.2.2款要求进行测量和试验，气体继电器 （如果有）亦应观
察。这些测量和试验用作寻找故障的参考。
  2.2.6.2 每次试验期间 （其中包括预备试验）应对以下项目进行示波图记录：
    施加电压 （线端间）l

    电流 （贝比.2.5.2项的注）。

    另外，对被试变压器尚须进行目测检查。
    注．可以使用补充寻找故障的方法，例如，用附加线圈法取得辐射的杂散磁通的示波记录，从噪声得来的信息。

        还有，特别是采用记录油箱 （将油箱绝缘起来）与地之间电流的方法。

  2.2.6二 每次试验后，应对试验期间取得的示波图记录和气体继电器加以观察，并需测量短路电抗。
    注：① 可以使用补充寻找故降的方法．如测且电阻，将脉冲电压的示波图与起始阶段得到的示波图相比较

          （重复脉冲示波图法），以及空载试脸的测6}（用于寻找匝间短路故障）等。

      ② 试验前后所作测里结果间的差异可作为确定可能有缺陷的依据。在连续试验过程中，应特别注意观察每次

          试脸后测8I电抗的变化，这一电抗值可能是递增的也可能趋向于达到一个稳定的值。

  2.2-0.4 试验完成后，应检查变压器和气体继电器 （如果有），应分析短路电抗测量结果和试验的不
同阶段所摄取的示波图，以寻找出试验过程中出现的异常现象，尤其是短路电抗所显示的变化。



                                          GB 1094．5一85
一－－～－－～～～－－－～－～－

    在这个阶段，对于第I类和第II或第m类变压器应采用下述不同的方法。
    a． 第I类变压器

    重复全部出厂试验。

    除非经制造厂与使用部门协商，规定有较高的电压值外，出厂绝缘试验电压应为原试验电压值的
85％。

    然后将变压器吊心，检查器身，以便能够发现可能的表面缺陷。如引线位置变动，尽管这种变动
不妨碍变压器通过出厂试验，但它可以危及变压器的安全运行。
    如满足下面的三条要求，则认为变压器经短路试验合格。
    (a）重复出厂试验全部合格。

    (b)短路试验的结果，短路试验期间的测量和吊心检查没有发现缺陷（如线圈、连接线和支撑件
结构等的明显位移、变形或放电痕迹），

    (c）在试验完成后测量的电抗值和原先的测量值之差：

    对具有圆形同心式线圈的变压器不大于2％，然而在低压线圈是用金属箔绕制的变压器及对于阻
抗电压为3％或以上的变压器，可取不大于4％的值。
    对于具有非圆形的同心式线圈的变压器，其阻抗电压为3％或以上者不大于7.5，经制造厂与使

用部门协商7.5％的值可以降低，但不低于4％。
    注：对于阻抗电压低于3％的非圆形同心式线圈的变压器，其电抗的最大变化范围不能用普通的方法加以规定．
      对某些结构的经验表明，达到（22.5一5U x )％的变化对这种变压器是可接受的，U：是以百分数表示的阻
          抗电压。

    如果满足了短路试验合格的三条要求，则将变压器恢复到它的起始状态。同时为证明变压器适于
运行所需要的任何进一步的出厂试验则在产品出厂前重复进行。
    如果这三条要求中任何一条不合格，则根据情况，需要拆卸变压器以确定上述条件的变化原因。
    b． 第II类和第111类变压器

    重复出厂试验通常是在短路试验之后进行的，但是根据制造厂与使用部门之间的协议它可以推迟
到检查完成后再进行。除非经制造厂与使用部门协商，规定有较高的电压值外，则重复出厂绝缘试验
的电压值应为原试验电压值的85％.

    注：如果变压器最初是按GB 1094.3-85《电力变压器 第三部分 绝缘水平和绝缘试验》方法2进行的绝缘试

        验，则感应耐压试验所施加的电压应由制造厂与使用部门协商确定。

    变压器应进行吊心，检查器身，如果满足下面两条的要求，则认为变压器经短路试验合格。第一，
短路试验期间的测量，短路电抗的测量，同时在吊心检查中都没有发现表面缺陷（如线圈连线和支撑
结构等的位移、变形或放电痕迹），第二，重复出厂试验合格。对电抗测量值的任fpj差异的判断，需经
制造厂与使用部门协商决定。

    如上述证明短路试验合格的两条要求中任何一条不合格，应对变压器进行更详细的检查。必要时，
应将变压器部分或全部拆卸。

    附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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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肇平、凌憨。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原GB 1094-79《电力变压器》中有关内容作废。


